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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1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總說明 

壹、歲入預算執行情形 

101 年度(以下稱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為 1 兆 7,297 億餘元，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數（含實現數及應收數，以下同）為 8,189 億餘元，占分配數 7,910

億餘元之 103.5％，較預計超收 279 億餘元。茲依歲入來源別執行情形分述如

下： 

一、稅課收入：預算數為 1 兆 2,501 億元，執行數為 7,242 億餘元，占分配

數 6,756 億餘元之 107.2％，超收 486 億餘元，主要係所得稅超收、證券

交易稅短收等，增減互抵所致。 

二、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預算數為 2,624 億餘元，執行數為 129 億餘元，

占分配數 143 億餘元之 90％，短收 14 億餘元，主要係非營業特種基金賸

餘繳庫數較預計短收所致。 

三、規費及罰款收入：預算數為 1,138 億餘元，執行數為 558 億餘元，占分

配數 590 億餘元之 94.5％，短收 32 億餘元，主要係罰金罰鍰及怠金、司

法規費收入短收所致。 

四、財產收入：預算數為 923 億餘元，執行數為 197 億餘元，占分配數 362

億餘元之 54.5％，短收 164 億餘元，主要係因本年 1 月 4 日國有財產法

第 53 條修正，明定 500 坪以上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不得標售，致

財產售價較預計短收所致。 

五、其他收入：預算數為 110 億餘元，執行數為 61 億餘元，占分配數 56 億

餘元之 107.9％，超收 4 億餘元，主要係雜項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貳、歲出預算執行情形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為 1 兆 9,388 億餘元，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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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實現數及暫付數，以下同）為 9,593 億餘元，占分配數 1 兆 348 億餘元

之 92.7％。茲依歲出主管機關別等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一、總統府主管：預算數為 142 億餘元，執行數為 54 億餘元，占分配數 74

億餘元之 73.2％，主要係中央研究院辦理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跨領域科

技研究大樓新建工程等營建工程，因計畫辦理修正或新建工程估驗計價

作業延遲等因素所致，該院已積極加強辦理。 

二、行政院主管：預算數為 494 億餘元，執行數為 189 億餘元，占分配數 217

億餘元之 87.2％。 

三、立法院主管：預算數為 37 億餘元，執行數為 17 億餘元，占分配數 18 億

餘元之 92.9％。 

四、司法院主管：預算數為 210 億餘元，執行數為 108 億餘元，占分配數 116

億餘元之 92.8％。 

五、考試院主管：預算數為 233 億餘元，執行數為 146 億餘元，占分配數 153

億餘元之 95.5％。 

六、監察院主管：預算數為 21 億餘元，執行數為 12 億餘元，占分配數 12 億

餘元之 94.1％。 

七、內政部主管：預算數為 1,720 億餘元，執行數為 784 億餘元，占分配數

851 億餘元之 92.2％。 

八、外交部主管：預算數為 276 億餘元，執行數為 110 億餘元，占分配數 134

億餘元之 82％。 

九、國防部主管：預算數為 3,172 億餘元，執行數為 1,459 億餘元，占分配

數 1,599 億餘元之 91.2％。 

十、財政部主管：預算數為 2,008 億餘元，執行數為 977 億餘元，占分配數

1,044 億餘元之 93.6％。 

十一、教育部主管：預算數為 1,925 億餘元，執行數為 969 億餘元，占分配

數 1,135 億餘元之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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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法務部主管：預算數為 294 億餘元，執行數為 160 億餘元，占分配數

169 億餘元之 94.1％。 

十三、經濟部主管：預算數為 595 億餘元，執行數為 224 億餘元，占分配數

235 億餘元之 95.1％。 

十四、交通部主管：預算數為 1,070 億餘元，執行數為 420 億餘元，占分配

數 515 億餘元之 81.7％。 

十五、蒙藏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1 億餘元，執行數為 0.6 億餘元，占分配

數 0.7 億餘元之 85.5％。 

十六、僑務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14 億餘元，執行數為 6 億餘元，占分配數

6 億餘元之 93.5％。 

十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1,326 億餘元，執行數為

1,094 億餘元，占分配數 1,104 億餘元之 99.1％。 

十八、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453 億餘元，執行數為 203 億餘元，

占分配數 205 億餘元之 99.3％。 

十九、原子能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31 億餘元，執行數為 15 億餘元，占分

配數 16 億餘元之 92％。 

二十、農業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1,173 億餘元，執行數為 514 億餘元，占

分配數 550 億餘元之 93.5％。 

二十一、勞工委員會主管：預算數為 901 億餘元，執行數為 432 億餘元，占

分配數 449 億餘元之 96.2％。 

二十二、衛生署主管：預算數為 808 億餘元，執行數為 405 億餘元，占分配

數 428 億餘元之 94.7％。 

二十三、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數為 59 億餘元，執行數為 18 億餘元，占分

配數 21 億餘元之 85.1％。 

二十四、海岸巡防署主管：預算數為 137 億餘元，執行數為 70 億餘元，占分

配數 75 億餘元之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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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省市地方政府：預算數為 2,183 億餘元，執行數為 1,196 億餘元，

占分配數 1,209 億餘元之 99％。 

二十六、災害準備金：預算數為 20 億元，尚未動支。 

二十七、第二預備金：預算數為 80 億元，已核淮動支 5 億餘元，尚餘 74 億

餘元。 

叁、融資調度情形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差短 2,090 億餘元，連同債務還本 940

億元，合共須融資調度 3,030 億餘元，預計以發行公債及賒借 2,885 億元，

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45 億餘元予以彌平。截至本年 6 月底止債務還本

750 億元，發行公債及賒借 2,424 億餘元。 

肆、其他要點 

一、依決算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審計長應於會計年度中將政府之半年結算

報告，於政府提出後一個月內完成其查核，並提出查核報告於立法院。」

為利審查作業之需，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循例由行政院

主計總處彙編完成後函送審計部。 

二、中央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98至 101 年度）、中央政府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期特別預算（100 至 102 年度），因尚未執行

期滿，經依據其執行情形，分別編造各該特別預算半年結算報告附入本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 


